《永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稿
一、工作背景
《永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经批复实施以来，在优化县域空间格局、严守底线管控、保障重大项目落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针对性解决规划实施年度体检中发现的空间布局不优、重点区域保障不足等问题，依据《福建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等相关要求，在保持《永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战略格局、发展目标和核心指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重点针对“一闸三线”、龙湘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给永泰县带来的空间布局变化，开展本次永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以提升规划应对新发展形势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二、编制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与《永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一致，为永泰县行政辖区内的全部陆域空间。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县域包括樟城、城峰、葛岭、清凉、嵩口、大洋、同安、梧桐、长庆等9个镇以及塘前、赤锡、洑口、盖洋、红星、白云、丹云、霞拔、富泉、岭路、东洋、盘谷等12个乡；中心城区涉及樟城、城峰、葛岭、清凉等4个镇。
三、动态维护方案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永泰县耕地保护目标11032.95公顷（16.5494万亩）。本次动态维护衔接《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成果，维护后耕地空间面积11052.13公顷（16.5782万亩），保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符合正向优化标准。

永泰县永久基本农田任务数10097.40公顷（15.146万亩）。本次动态维护衔接《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及布局优化调整》成果，维护后总面积10112.73公顷（15.1691万亩），保证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维护后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更加集中连片，质量有提升，符合正向优化标准。

2、生态保护红线：永泰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77103.42公顷。本次动态维护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的要求，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3、城镇开发边界：永泰县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1.57倍以内，增量规模658.32公顷。在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增量规模的前提下，针对“一闸三线”、龙湘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用地布局变化，本次动态维护遵循保障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全域旅游的导向，依据《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的允许和增补情形调入城镇开发边界，并将远离连片城镇开发边界的孤立图斑及近期无建设需求的地块调出。维护后，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空间布局更优化，推动城镇紧凑发展和节约集约用地，同时保障了“十五五”重大项目空间需求，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符合正向优化标准。

（一）其他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本次动态维护对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城市黄线和城市紫线不做调整，维持总量不变，布局稳定。

（二）规划分区维护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重要控制线调整，对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等范围进行联动优化，使其更加适应国土空间管控和实际项目落地需求。

（三）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维护

结合三条控制线、规划用途分区动态维护以及最新详细规划编制成果，针对“一闸三线”、龙湘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产生的影响，对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进行维护优化，重点保障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龙湘水库安置区、“一闸三线”下游片区的用地空间。维护后，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结构更趋合理，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四）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全面对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各部门空间需求，对重点项目清单进行动态更新。本次动态维护保留415项、撤销655项，变更18项，新增95项。动态维护后，重点建设项目共计538项，确保重点项目应保尽保、高效落地、有序实施。

四、附图

国土空间用途分区规划图（维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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